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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的所有相关文件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各项法定条件。 

2、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

他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得到我们的事前认可；预案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已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定程序，并充分披露了本

次交易的相关风险，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方案及交易各方就本次重组签署的各

项协议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4、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相关工作尚未进行，待审计、评估工作全部

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届时我们将对本

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5、如果本次交易得以实施，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将有所提升，本次重组的标

的资产将为上市公司带来良好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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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 

7、公司对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的要求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作出明确判断，并记录于董事会决议记录中。 

9、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董

事会对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后续根据情况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安排。本

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安排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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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陈正生、杨国辉、贺蓄芳 

 

2020 年 8 月 17 日 


